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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建设生产基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及基本情况 

为了落实杭州市产业发展规划，有利于杭州市发展规划各项政策举措的推

进，并解决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目前生产场地

不足的问题，满足公司未来持续发展的需要，进一步完善和优化公司业务的布局，

以及提升公司的生产、制造效率。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聚光物联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物联科技”）拟在位于杭州市临安区青山湖科技城投资建设物联科技生

产基地项目（暂定名，以下简称“本项目”）。本项目的投资建设、项目资金由公

司全资子公司物联科技负责实施、筹措。  

因近年来公司业务保持快速稳定的发展态势，原有场地已不能满足生产、制

造需求，同时，根据杭州市产业发展规划安排的精神，拟将公司生产基地整体迁

入青山湖科技城，并拟新建公司自有的厂房。项目计划总用地面积约 98 亩，总

建筑面积约为 10万平方米，分两期建成。其中一期拟占地面积约 52亩，总建筑

面积约 5.8 万平方米。二期拟占地面积约 46 亩，总建筑面积约 4.2 万平方米。

物联科技以自有资金及银行专项贷款等方式筹集项目建设资金。物联科技系本公

司全资子公司，将成为承接公司总部生产、制造、供应链体系的主体，依托公司

的行业优势和技术积累，致力于高端分析仪器仪表的合同履行、生产制造和供应

链整合，发展高端仪器领域的智能制造能力，成为公司生产制造中心。 

公司于2017年12月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

全资子公司投资建设物联科技生产基地项目议案》，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及物联



科技法定代表人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签署与本项目相关的各类文件，并

负责组织项目实施，超出本次授权的事项，应重新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投资事项

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不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近年来，公司的业务持续发展，公司提供的产品和解决方案逐渐增加，对于

物流管理及生产配套提出更高要求。根据公司目前的生产布局和发展规划，规划

建设国内领先的生产基地和工程技术中心、客户服务中心及后勤配套中心。建设

完成后，公司将根据实际生产情况对厂房的配置和运用进行合理安排，这将有利

于公司推动精益生产，优化企业生产布局和生产经营环境，进一步完善企业产业

链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本项目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该项目建设资

金来源于子公司自有资金及银行专项贷款等自筹资金，采取分期投入，不会对正

常的生产经营流动资金产生影响。本项目的实施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存在的风险 

1、工程风险  

本次投资的用地项目尚未进入土地出让程序，该项目涉及的用地面积、土地

款、项目计划进程、能否最终竞买取得土地以及按时完成整个项目的实施均存在

不确定性。项目建设周期和进度可能会受工程进度与管理、原材料供应及价格变

化、自然气候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存在不能按照预定计划如期完工的风险。针

对本项风险，物联科技将组建专职的基建工程部将根据各个建设阶段的不同情

况，合理安排和监督本项目的工程建设相关工作，使工程建设各个阶段工作按照

计划进行。  

2、公司发展未达到预期的风险 

尽管公司长期以来专注经营的环境监测、工业过程分析和安全监测等领域，

符合行业发展趋势，具有广泛而现实的客户需求，市场潜力巨大；同时公司继续

拓展新市场，不断开发新产品和新业务、丰富产品线，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但

若公司未来发展未能达到预期，则新厂区可能出现闲置风险。针对本项风险，公



司将大力加强对各项业务的拓展力度，力争实现公司的发展目标，防范出现厂区

闲置问题。 

四、备查文件 

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六日 




